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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第七屆觀塘區議會 (下稱「區議會」)屬下提

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下稱「本工作小組」 )第三次會議。  

 

I.  通過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意見，第二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II.  觀塘冬日繽紛  

 

3. 主席歡迎觀塘民政事務處 (下稱「民政處」 )代表介紹「觀塘

冬日繽紛」(下稱「冬日繽紛」)的活動安排，並回應委員的查詢及

意見。  

 

4. 委員均表示支持舉辦「冬日繽紛」，同時向民政處就以下方面

提出建議及查詢： (i)活動舉辦日期和時間； (ii)團體表演形式； (iii)

活動宣傳模式； (iv)開支預算；及 (v)人流控制措施等。  

 

5. 觀塘民政事務專員感謝委員對活動的支持，並回應委員的查詢

與建議如下 :  

 

5.1  活動舉辦日期和時間：是次活動已編排數十節的表演時間，

可供不同表演團體展現其才華。由於街頭表演牽涉音樂播

放，夜深時聲浪或會對附近住戶造成影響，因此初步建議

在下午五時至七時，即人流最多的時間舉行活動。  

 

5.2  團體表演形式：民政處歡迎委員幫忙宣傳活動及招募合適

的團體參與是次街頭表演活動，並會盡力協調表演者的演

出時間，務求令表演種類更多元化。  

 

5.3  活動宣傳模式：街頭表演的活動日期與民政處籌備的冬日

裝飾互相配合。民政處特意設置聖誕特色的裝飾，加上表

演團體的精彩演出，相信可以聚集人流及帶動周邊商戶的

生意，以達致提振經濟的效果。  

 

5.4  開支預算：是次活動由民政處調撥內部資源籌辦，資源主

要集中投放在節日裝飾及「觀塘」立體字的燈飾效果上。



民政處希望能邀請不同團體參與街頭表演，亦會在確定表

演細節後儘快進行宣傳工作。  

 

5.5  人流控制措施：是次活動的表演舞台較行人路高一級，而

且場地亦頗為空曠。參考以往的經驗，預計活動不會出現

影響交通或對行人造成阻礙的情況。  

 

6. 委員希望民政處應用早前籌辦「龍騰觀塘夜市」的經驗，使是

次新模式的節日宣傳活動繼續帶動觀塘區的經濟發展。  

 

7. 委員備悉議項。  

 

 

III.  下次會議日期  

 

8.  下次會議日期將於稍後決定及通知委員。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 時 15 分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5 年 1 月 6 日獲得通過。  

 

 

觀塘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12 月  

 


